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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矯正署復審決定書           法矯署復字第 11401062830 號 

 

復審人  廖○○ 

 

復審人因撤銷假釋事件，不服本署 114 年 8 月 18 日法矯署教字第

11401062000 號函，提起復審，本署決定如下： 

主     文 

復審駁回。 

事     實 

一、 復審人犯偽造文書、洗錢、詐欺等罪，經判處有期徒刑 6 年 5 月

確定，於 114 年 1 月 23 日自本署臺北監獄假釋出監並付保護管

束，復於 114 年 2 月 1 日執行罰金易服勞役完畢，保護管束期滿

日為 116 年 1 月 12 日。詎復審人於假釋中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

第 74 條之 2 第 1 款前段、第 2 款、第 3 款規定且情節重大，本

署以 114 年 8 月 18 日法矯署教字第 11401062000 號函（下稱原

處分）撤銷其假釋。 

二、 本件提起復審意旨略以：假釋期間準時報到及遵守規範，積極投

入自媒體創作，期望以自身經驗警醒社會不要以身試法，並無鼓

勵犯罪意圖，流傳影片係遭剪輯原有註記之警語，始造成負面觀

感，觀私訊回應內容可知，都是拒絕再犯或告知詐騙情況之內

容，希望阻詐為過去贖罪；後續全面下架影片、主動聯繫觀護人、

在社群媒體公開道歉（IG、TIKTOK、脆）、簽結悔過書承諾不再

發表不當言論、願意加強報到及配合觀護處遇等反省行動；陳述

意見表示拍攝自媒體之構思，事先向觀護人詢問並獲首肯，所以

才著手進行拍攝，而影片釋出後也積極面對，未有逃避行為，復

審人願加強報到並從事公益，此次事件也造成父親病倒，復審人

心痛並深感教訓，請再給一次機會云云，爰提起復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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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     由 

一、 按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64 條第 2 項規定「法務部得於地方法院檢

察處置觀護人，專司由檢察官指揮執行之保護管束事務。」第 74

條之 2 規定「受保護管束人在保護管束期間內，應遵守下列事項：

1、保持善良品行，不得與素行不良之人往還。2、服從檢察官及

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。3、不得對被害人、告訴人或告發人尋

釁。4、對於身體健康、生活情況及工作環境等，每月至少向執

行保護管束者報告一次。5、非經執行保護管束者許可，不得離

開受保護管束地；離開在 10 日以上時，應經檢察官核准。」第

74 條之 3 規定「受保護管束人違反前條各款情形之一，情節重大

者，檢察官得聲請撤銷保護管束或緩刑之宣告。假釋中付保護管

束者，如有前項情形時，典獄長得報請撤銷假釋。」 

二、 參諸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（下稱雲林地檢署）114 年 8 月 15 日雲

檢智觀壬字第 1149026992 號函、114 年 10 月 7 日雲檢智觀壬字

第 11490334340 號函、114 年 10 月 16 日法務部矯正署公務電話

紀錄及相關資料。考量復審人為刑法第 93 條第 2 項規定假釋出

獄付保護管束之人，明知依規定應遵守保護管束事項，竟於假釋

期間（一）114 年 6 月間起，利用短影音社交平台「抖音」公開

發布多部不當影片，影片對話略以：「判決書也許在一般人看起

來沒什麼，但是你拿這個去找詐騙集團或是娛樂公司，跟他說你

要應徵 100%錄取」、「先等假釋期過…想賺錢可以找我，我可以給

你們各種意見」、「手指要塗上膠水、就不會留下我的作案痕跡」、

「他們要洗到海外的交易所，斷點就不太有紀錄」等，內容涉及

詐欺等高度危害社會秩序之行為，業經媒體轉載與社群平台廣泛

流傳，引發負面示範效應；（二）影片內容亦有「總共 26 個被害

人？不只吧有這麼少嗎」、「300 萬是被害人財損，到我手上就 300

萬，因為錢花完了能扣掉的不多」、「如果不和解、不賠錢給受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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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話，假釋就是沒那麼好過，通常都要關到九成，聽到嚇到趕

快先把錢拿出來賠一賠」等言行，公然挑釁、漠視詐欺被害人之

傷痛。綜此，本署認復審人前因犯 36 件詐欺罪入監服刑，於 114

年 2 月 1 日假釋出監，旋即再為上開行為，發布內容惡劣、挑釁

司法威信及破壞社會良知之影片，足徵未保持善良品行及配合觀

護處遇措施，且違反不得對被害人尋釁之規定等情，而以原處分

撤銷其假釋，於法有據。 

三、 復審人訴稱「假釋期間準時報到及遵守規範，積極投入自媒體創

作，期望以自身經驗警醒社會不要以身試法，並無鼓勵犯罪意

圖，流傳影片係遭剪輯原有註記之警語，始造成負面觀感，觀私

訊回應內容可知，都是拒絕再犯或告知詐騙情況之內容，希望阻

詐為過去贖罪；後續全面下架影片、主動聯繫觀護人、在社群媒

體公開道歉（IG、TIKTOK、脆）、簽結悔過書承諾不再發表不當

言論、願意加強報到及配合觀護處遇等反省行動」部分，經查，

復審人 114 年 2 月 3 日至雲林地檢署執行保護管束報到時，已就

保護管束期間應遵守事項及違法後之法律效果簽名具結知悉，據

觀護人回覆，於保護管束期間透過「反詐騙」主題學習單，強化

其法治觀念，告誡切勿被害或再犯，惟觀復審人影片內容，雖以

「提醒及勸世」為名，實則散播犯罪細節之內容，易生弱化犯罪

嚴重性之誤導。次查，影片內容涉及詐騙等高度危害社會秩序之

行為，並經媒體轉載與社群平台廣泛流傳，實屬公然挑釁、漠視

詐騙被害人之傷痛，引發負面示範效應，亦由復審人提供之訊息

內容可知，確實吸引許多人詢問詐欺手法及管道，顯對社會產生

不良影響，已足認其假釋中未保持善良品行及配合觀護處遇措

施，且違反不得對被害人尋釁之具體情狀。 

四、 另訴稱「陳述意見表示拍攝自媒體之構思，事先向觀護人詢問並

獲首肯，所以才著手進行拍攝，而影片釋出後也積極面對，未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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逃避行為，復審人願加強報到並從事公益，此次事件也造成父親

病倒，復審人心痛並深感教訓，請再給一次機會」部分，據觀護

人回覆，復審人於 114 年 4 月 8 日報到約談時，告知應徵上廣告

公司並擔任剪輯職務，並於同年 5 月 6 日學習單上自陳「我現在

工作是媒體行銷，也開始趁空閒幫自己拍幾支短影片，內容是講

述自身經歷，並在影片結尾加上勸世態度，希望提醒大家不要犯

罪」，顯見是類影片為復審人主動發想拍攝，與觀護人同意與否

無涉，有約談報告表、學習單及復審人服務證明書可稽。至所訴

事後處理、家庭情形、願意調整觀護方式等情，經審酌不影響原

處分之決定。綜合上述，原處分並無違誤，應予維持。 

五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復審為無理由，爰依監獄行刑法第 132 條第 2 項

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  復審審議小組主席 劉玲玲 

              委員 林士欽 

              委員 林震偉 

       委員 易永誠 

       委員 陳英淙 

        委員 陳錫平 

        委員 黃惠婷 

              委員 賴亞欣 

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1 2 月 4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署長  林  憲  銘 

 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

地方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。 


